2014年度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申报具体要求
一、申报类别和申报条件
　　1.重大项目。重大项目旨在解决重大理论前沿问题、国家和我省区域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省委、省政府以及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能够尽快形成服务党和政府决策的研究成果。请申报人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举措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精心设计课题。

　　2.重点项目。重点项目旨在提升高校教学科研人员科研能力，培育更高级别的科研项目。

　　二、申报限额和资助额度
　　1.重大项目。省属各大学每校申报不超过10项，其他省属本科院校每校不超过6项。国家示范性高职、国家骨干高职每校限报2项，独立学院、其他高职高专每校限报1项。重大项目每项资助不超过6万元。

　　2.重点项目。省属各大学每校申报不超过15项，其他省属本科院校每校不超过10项。国家示范性高职、国家骨干高职每校限报3项，独立学院、其他高职高专每校不超过2项。重点项目每项资助2万元。

　　部属高校每校申报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一共不超过6项，各类项目申报比例由学校确定。

　　三、智库项目
　　根据省教育厅、省财政厅联合实施的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省教育厅、省财政厅以重点研究基地为申报单位，设立智库项目，将在高校建立若干服务党委政府决策的高端智库。对智库项目采取学校自行建设，经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对建设成效进行评估后，给予后期资助的办法。下一年度对上一年度的智库项目进行申报评估。评估办法另行制定。请各校精心设计，尽快启动智库项目建设。首批智库项目拟立项10项。

　　四、其他注意事项
　　1.申报各类项目应注意查重，避免重复研究。有在研省教育厅及以上纵向科研项目(不含教研项目)的主持人本次不再申报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省属各大学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只能申报重大项目。

　　2.各高校要认真组织并积极鼓励广大教师和科研人员做好项目申报工作。要充分发挥同行专家和学术委员会的监督把关作用，按照公开、公正、竞争和择优立项的原则，对申请者资格和研究内容的创新性进行严格审核，并在项目申报书中如实反映学校的审核推荐意见。

　　3.省教育厅基地招标项目限高校具有博士学位或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申报，申报数量不限。基地招标项目选题近期将在“安徽学位与高校科研网”发布，申请人向基地所在学校申报，并由基地所在高校组织进行评审推荐。每个基地限评审推荐3个重点项目。经学校评审向省教育厅推荐的基地招标项目，需由学校科研管理部门统一上传到“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和软科学研究类项目管理平台”。

　　4.经学校评审向省教育厅推荐的所有项目要在校园网上公示一周(含项目名称、主持人、主持人职称、项目所属学科等主要信息)。

　　5.请各校在2月10日—25日期间，将申报材料集中报送省教育厅科研处912室，联系人：杨进连，联系电话：0551-62831845。逾期不再受理。申报材料包括：《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申请书》一式三份(双面打印)和《2014年度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申报一览表》、《2014年度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申报一览表》、《2014年度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评审推荐一览表》以及学校申报项目的报告(内含经费配套承诺)。

